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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研究费用支付通知
	项目名称
	

	机构项目编号
	

	科室
	
	PI
	

	汇款方全称
	
	收款人全称
	深圳大学总医院

	汇款方账号
	
	收款人账号
	773167316215

	汇出银行
	
	汇入银行
	中国银行深圳大学城支行

	汇出日期
	
	汇入金额
（不含手续费）
	

	申办者联系电话
	
	GCP办公室电话
	0755-21839071

		研究者费用
	细类
	明细

	研究者费用
	
	

	受试者费用
	
	

	
	
	

	机构费用
	
	

	
	
	

	医院费用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
	开票信息
	公司名称
	税号
	开户行及账户
	公司地址
	电话

	
	
	
	
	




	由机构填写

	是否新项目
	
	财务编码
	

	拨入总经费
	0
（合同总金额：0 本次到账前已拨入金额：0）

	计提医院部分费用
	0
（应计提管理费总额：0本次计提前已提取金额：0）

	计提机构部分费用
	0
（应计提管理费总额：0  本次计提前已提取金额：0 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汇款后将此表发至GCP机构邮箱：sdzyyw@126.com。由机构秘书打印盖章后交至财务部门。

CRA填写分账指引（填写完后发送至机构办邮箱时，请将绿色字体删除）：
1. 费用的细类按照合同签署的细类书写；
2. 若是阶段性付款，以首付款为例，比如首款金额是合同总金额的30%，合同中细类是研究者观察费、受试者补助、受试者检查费、机构管理费、医院管理费。合同总金额为124872.10，本次打款30%即37461.63元，则分账明细应填写为：
	研究者费用
	细类
	明细
	备注：合同规定

	研究者费用
	研究者观察费
	48000*30%=14400
	人民币 2000 元/例，共计 48000 元

	受试者费用
	受试者补助
	38400*30%=11520
	人民币 1600 元/例，24 例受试者，共计 38400 元

	
	受试者检查费
	11157.60*30%=3347.28
	受试者检查费：人民币 464.90 元/例，共计 11157.60 元

	机构费用
	机构管理费
	12000*30%=3600
	人民币 12000 元

	医院费用
	医院管理费
	8246.27*30%=2473.88
	人民币 8246.27 元

	税费
	税费
	7068.23*30%=2120.47
	人民币 7068.23 元

	总计
	总计
	124872.10*30%=37461.63,故本次汇入金额37461.63元
	人民币 124872.10 元


3. 若非合同规定的阶段性付款，是研究进行中进行的额外打款，例如单次打款为定额4万元，且合同中细类是研究者费+采血费+受试者费+机构费+医院管理费+税费，则分账明细应满足以下所有规则：
①研究者费+采血费+受试者费+机构费+医院管理费+税费=本次打款总金额
②机构管理费=25%*（研究者费+采血费），机构管理费≠0
③医院管理费=（研究者费+采血费+受试者费+机构费）*7%/（1-7%）
④税费=（研究者费+采血费+受试者费+机构费+医院管理费）*0.06
以打款4万元为例，分账明细应填写如下：
	研究者费用
	细类
	明细
	备注：

	研究者费用
	研究者观察费
	10000
	打款金额为定值，则税费为固定值，其他各项金额符合上述4条规则即可。

	护士采血劳务费
	护士采血劳务费
	2075.47
	

	受试者费用
	受试者补助费
	20000
	

	
	检验检查费
	0
	

	机构费用
	机构管理费
	3018.87
	

	医院费用
	医院管理费
	2641.51
	

	税费
	税费
	2264.15
	

	总计
	
	4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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